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376號 

主旨:為順利推動客船應備乘客名冊措施，請會員旅行社業者，應配合客船

航商提供乘船人員資訊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 9 月 20 日觀業字第 1073003436 號函轉交通

部航港局 107 年 9 月 12 日航舶字第 1071710397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建構安全之乘船環境，並於突發事件時即時掌控乘船人員資料，交

通部航港局逐步推動客船應備乘客名冊，目前已建置系統平台並請各

航商配合於開航前上傳人員資料。 

3. 惟因部分乘客係透過旅行業者代預定船票，經常有人員缺漏或全團僅

提供代表者資料之情事(以澎湖地區最多)，請會員旅行社確實配合提

供乘船人員姓名及身份證字號，以利確實掌握乘船人員資訊。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